
住宿機構照顧品質獎勵計畫- 

介接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  
新加入機構申請作業流程 

階

段 
權責 流程 說明 相關表單 

受

理

申

請 

住宿

機構 

 1. 115 年度申請指標 3.1

之住宿機構將申請文

件上傳至本部線上申

請表單並提供介接委

託書/承諾書(需檢核

機構負責人身分證

號)。 

2. 受理申請截止日：即日

起至 114 年 12 月 8

日下午 5 點前。 

1. 線上申請表單(無須登

入，直接填寫申請表)。 

2. 自行建置系統：請上傳

【機構介接承諾書】。 

3. 租用資訊系統：請上傳

【委託書及廠商介接

承諾書】。 

4. 由護理之家照護管理

系統介接：請上傳【介

接意向書】。 

審

查

階

段 

地方

政府

主管

機關 

 1.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受

理住宿機構申請後，應

確認住宿機構線上填

寫資料及應備文件正

確無誤。 

2. 地方政府審查截止日：

114 年 12 月 12 日下

午 5 點前。 

縣市政府承辦人(已建置

帳號，可使用電子郵件確

認收件)確認機構已完整

填答及上傳資料正確後，

線上簽核檢核結果，若機

構缺件，請通知補件。 

帳

號

開

通 

本部

各權

責司

署(註) 

 
本部於受理申請截止日

後，即關閉線上申請表

單，不再受理申請。 

縣市政府承辦人線上簽

核【未依限補正】。 

本部

資訊

系統

廠商 

 

1. 請資訊系統廠商建立

住宿機構 SFTP 帳號及

IP 白名單。 

2. 系統廠商建立帳號：

114 年 12 月 19 日前

完成。 

註：各類機構諮詢窗口： 

(一)老人福利機構：吳小姐

(02-89791196#216) 

(二)身心障礙住宿機構：林

小姐(02-26531016) 

(三)住宿式長照機構：蔡小

姐(02-85906272) 

(四)精神護理之家：陳小姐

(02-85907695) 

(五)一般護理之家：陳先生

(02-85907137) 

 本部資訊系統廠商以電

子郵件通知住宿機構，並

副知地方政府主管機關

已開通（密碼另以電子郵

件提供）。 

※如後續未申請 115 年指標 3.1 者，本系統開放測試功能至 115 年 4 月 30 日止。 

114.11.28訂定 

住宿機構提出介

接申請【長照機構

暨長照人員相關

管理資訊系統(下

稱本部系統)】並

於指定日期前完

成資料上傳。 

受理申請 

線上進行資格審

查確認申請文件

無誤 

受理申請截止 

線上申請表 

線上表單如需修正或上傳附件 
請至電子信箱收信 

依信件說明點選表單連結 

請資訊系統廠商

建立 SFTP 帳號

及 IP 白名單 

以電子郵件提供 

住宿機構 SFTP

帳號密碼 

至 114 年 12 月

22 日起開放測

試資料上傳功能 

https://ap12.ragic.com/LTCIQI/application-form/9?PAGEID=Ijf


住宿機構照顧品質獎勵計畫- 

介接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  

延續申請機構資料異動作業流程 

階段 權責 流程 說明 相關表單 

受理 
資料
異動
申請 

住宿
機構 

 1. 115 年度延續申請指標 3.1 之

住宿機構： 

(1) 需資料異動：例如異動 IP、機

構負責人等，請更新上傳申請

文件 (註１)。 

(2) 不需資料異動：請至申請時原

信箱點選【同意]沿用 114 年

度申請資訊。(若未點選，視同

115 年不提出申請) (註 2) 

2. 受理申請截止日：即日起至 114

年 12 月 8 日下午 5 點前。 

1. 線上申請表單(無須登

入，直接填寫申請表)。 

2. 自行建置系統：請上

傳【機構介接承諾

書】。 

3. 租用資訊系統：請上

傳【委託書及廠商介

接承諾書】。 

4. 由護理之家照護管理

系統介接：請上傳【介

接意向書】。 

審查
階段 

地方
政府
主管
機關 

 

1.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受理住宿機

構申請後，應確認住宿機構線

上填寫資料及應備文件正確無

誤。 

2. 地方政府審查截止日：114 年

12 月 12 日下午 5 點前。 

縣市政府承辦人(已建置

帳號，可使用電子郵件確

認收件)確認機構已完整

填答及上傳資料正確後，

線上簽核檢核結果，若機

構缺件，請通知補件。 

帳號
開通 

本部
資訊
系統
廠商 

 

1. 請資訊系統廠商異動住宿機構

SFTP 帳號及 IP 白名單。 

2. 系統廠商建立帳號：114 年 12

月 19 日前完成。 

如於 114 年 12 月 19 日

後住宿機構仍有更改資

料需求，將每月統整名單

後請資訊系統廠商批次

處理。 

 

本部資訊系統廠商以電子郵件通知

住宿機構，並副知地方政府主管機

關已開通（密碼另以電子郵件提

供）。 

 

註１：請至本部線上申請表單，並提供更新後之介接委託書/承諾書。(需檢核機構負責人姓名) 

另如需異動[原開通信箱地址]請依新申請介接帳號流程辦理。 

註 2：如無須異動資料者，請於 114 年 12 月 8 日下午 5 點前至原信箱點選[同意]直接沿用 114 年度

申請資訊。(若未點選同意視同 115 年不提出申請) 

 

114.11.28訂定 

住宿機構提出介接

申請【長照機構暨長

照人員相關管理資

訊系統(下稱本部系

統)】並於指定日期

前完成資料上傳。 

受理申請 

線上進行資格審查

確認申請文件無誤 

受理申請截止 

資訊系統廠商建立新
SFTP 帳號及 IP 白名
單 

以電子郵件提供機
構新 SFTP 帳號密碼 

至 114 年 12 月 22 日

起開放資料上傳功能 

線上表單如需修正或上傳附件 
請至電子信箱收信 

依信件說明點選表單連結 

https://ap12.ragic.com/LTCIQI/application-form/9

